








过推选活动， 大力弘扬优秀教师高尚师德和示范团队典型经验，

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3.单位审核。各地、各高校要结合工作表现和群众评议情况，

按照选选条件和要求，对本辖区或院系基层推荐的候选人，严格 

审核把关，确定推荐对象人选，并组织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公

示 期不少于5夭。

4.专家评议。 省教育厅和省教科文卫体工会抽调专家组成评 

审专家组，对各地、各高校和有关单位推荐上报的师德标兵和师

德建设示范团队候选对象材料进行评审， 择优逃选出2022年陕

西省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示范团队初步对象。

5.会议确定。 对专家确定的师德标兵和师德、建设示范团队初

步对象名单在省教育厅门户网站（ http://www.snedu.gov.cn／）予

以公示，期满无异议后，提交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会议审定，

确定省教育系统2022年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示范团队名单。
6.典型引领． 对确定的2022年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示范团

队对象授予荣誉证书和奖牌， 由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隆重表彰，

号召全省教育系统向命名的师德先进看齐， 不断提升师德水平。

（三）材料妥求

1.申报师德标兵材料：

( 1 ）个人先进事迹材料；

( 2）《陕西省教育系统2022年师德标兵申报表》（附件2 );

( 3）《陕西省教育系统2022年师德标兵候选人基本情况汇



总表》（附件的；

(4）近5年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符合条件证明材料（复印件

需盖章）。

2.申报师德建设示范团队材料：

( 1 ）本单位加强师德建设的经验材料；

(2） 《陕西省教育系统2022年师德建设示范团队申报表》

（附件3) ; 

( 3）《陕西省教育系统2022年师德建设示范团队推荐对象

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5)

(4）师德建设规划、 方案及考核办法；

( 5）近5年本单位师德师风教育培训情况及教师师德师风

考核结果；

(6）近5年来本单位所获得的县级以上荣誉称号复印件。

另外， 学校还应提供2019年以来所属教师获县级及以上师

德先进、优秀模范教师、“三级三类 ” 骨干教师、优秀班主任和优

秀德育（思政）课教师等称号情况说明。

以上材料中， 《陕西省教育系统2022年师德标兵申报表》

《陕西省教育系统2022年师德建设示范团队申报表》和个人详

细事迹材料及单位师德建设经验材料各一式5份；标兵和示范团

队基本情况汇总表及近5年来获得县级以上表彰的荣誉证书复

印件各1份。申报师德、标兵个人的还需附上近5年师德和年度考

核达标证明材料（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） 。 所有申报事迹材料用



A4 纸打印， 并将 材 料电子版打包标注单 位名称后发送至

sxsdgz@126.com 。

四、 时间安排

5 月 10 日至 20 日， 各基层单位按隶属关系组织推荐 。 中等

职业学校、中小学和幼儿园应按时向辖区县级及其以上教育行政

部门报送《陕西省教育系统 2022 年师德标兵申报表》《陕西省

教育系统 2022 年师德建设示范团队申报表》及事迹、经验材料；

省级直属单位直接将材料报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。

5月 20 日至 31 日， 各市（区、 县）和高校分别组织审核，

提出逃选名单后公示；并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积

极宣传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示范团队推荐对象先进事迹。

6月1日至6月15日， 各市（区、 县）和高校按要求报送

材料。

6月下旬后，省教育厅、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组织对各

市（区、 县）和高校推荐申报的师德建设示范团队和师德标兵候

选人进行进选审核， 确定陕西省教育系统 2022 年师德建设示范

团队、 师德标兵个人 。

7月下旬至9月上旬，省教育厅、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

发文确定陕西省教育系统 2022 年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示范团队

名单，对入选的师德标兵和师德建设示范团队先进事迹进行大力

宣传， 积极弘扬高尚师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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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工作要求

（ 一）各市（区、 县）和各高校对进选活动要高度重视，加

强领导。 要以此次进选师德先进为契机，积极发动，大力宣传师

德标兵和师德建设示范团队先进事迹，把进选活动 作为弘扬高尚

师德、塑造良好师风的一个过程，要通过宣传， 在广大教师中形

成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 。

（二）各市（区、 县）和各高校连选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，

认真开展自评互评，严把选选条件，严格工作程序，真正把业绩

突出、事迹典型、社会公认的师德标兵和师德示范团队推选出来，

确保逃选质量。推荐逃选要注意典型性和代表性，事迹材料要真

实、 客观、 有说服力。

（三）推荐要坚持面向基层和教学第 一 线，重点向条件艰苦

的农村边远地区学校、教师和班主任等德育工作者及特幼教师等

倾斜。城镇教师中有在农村学校任教经历的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

推荐 。 对志愿扎根农村基层学校工作满10年，师德及年度考核

达到优秀等次的原特岗教师，教龄可不受15年以上限制 。

（四）各市（区、 县）推荐上报的师德标兵候选人，应该在

辖区组织或参与相应的师德报告活动，现场活动影音资料及纸质

记录一 同报送（作为进选重要参考条件）；另外各市和各高校要

以师德进选工作为契机，在本辖区或者学校内加强师德、师风宣传

教育，提炼师德精神，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。 并对本地、 本高校师

德建设中涌现的重大典型及时向省教育厅推荐，作为省师德宣讲



团成员（重点从市以上教书育人楷模、师德楷模、师德标兵和先

进个人中产生），参加省教育厅、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组织

的师德宣讲活动。

（五）各市（区、 县）和各高校认真组织逃选活动，按要求

在规定时间内将推荐材料报送至省连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西

安市长安南路 563 号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504 室， 邮编：

710061；电子信箱： sxsdgz@l26. com )o 逾期未上报视为放弃， 

越级上报材料将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王小峰（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） 02弘一88668690

乌建军（省教科文卫体工会） 02弘一87329790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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